关于办理《涉密地质资料借阅

复制证书》的通知
根据国土资源部、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《涉密地质资料管理细则》的通知（国土资发〔2008〕69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我省办理《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》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各符合条件的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的机关、单位务必于2009年4月30日前将加盖公章的《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申请书》一式四份及申请办理《证书》应提交的材料交至广东省国土资源档案馆。
2、从2009年6月1日起，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时，查阅复制人应出示《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》及单位介绍信（经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单位联系人签名），方可提供查阅、复制、利用；未办理《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》的机关、单位不予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。
3、各申请机关、单位可从广东省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（http://www.mlr.gov.cn）的“信息交换”栏目下载《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申请书》详细填写相关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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